
 

抄件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 函 

受文者:本會林務局     

地址:10014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邱鼎翔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49  

傳真:02-23518524  

電子信箱:frank301@forest.gov.tw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12月21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81742337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貴府詢問有關山坡地開發利用情事依原興辦事業作住宅區使 

用需否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案，復請  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  貴府98年12月10日府授產業農字第09834921600號函。 

二、有關貴府函詢前於82年核定水土保持計畫、照圖施工完竣之 

案址，目前擬於該案址申請地下室及地上3層之住宅建築， 

仍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審情形下，是否須繳交回饋金一節， 

查本會94年10月28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1229號函(副本諒 

達)說明二已指明:「同一申請案件其水土保持計畫經核定， 

並完成施工，且領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，其行政程序結束。 

日後於相同範圍內因另有需要，再次擬定水土保持計畫，應 

為不同案件，應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。」，請依該函 

內容辦理。 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 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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